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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  

 

浙外院〔2021〕77 号 
 

浙江外国语学院关于印发 

《附属（实验）学校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学院（部）、单位：   

《浙江外国语学院附属（实验）学校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已

经学校领导审议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浙江外国语学院 

2021 年 10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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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附属（实验）学校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提升学校的社会服务能力，推动与地方教育的

互动与合作，加强我校教育科研和教师教育基地建设，促进附属

（实验）学校的健康有序发展，打造区域教育品牌。结合学校实

际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附属（实验）学校的发展，秉持双方自愿、互惠合

作、规范建设、保障质量等原则。 

第三条 附属（实验）学校的管理工作由社会服务与合作处、

师干训中心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合作处”）负责。 

第二章 学校类型和条件 

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的附属（实验）学校包括附属学校、实

验学校两类。其中附属学校为紧密合作型，一般要指派兼（或专）

职(副)校长参与管理。 

第五条 附属（实验）学校的命名，一般采取直接在原有校

名下增挂“浙江外国语学院附属（实验）学校”校牌，或“浙江

外国语学院附属（实验）+地名（名称）+学校”等两种方式。 

第六条 成为附属（实验）学校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合法办学资格的各类公立、民办中小学校、幼儿园； 

（二）与我校办学特色和办学优势相一致； 

（三）在当地有一定的知名度，具备一定的优秀师资与管理

力量，或有良好的发展前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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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过程管理 

第七条 申请学校经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后，方可提交成

为我校附属（实验）学校的申请。合作处对申请学校初审后会同

相关二级学院，组织专家对申请学校办学资质和办学现状进行实

地调研考察。考察通过后，由合作处提交校长办公会审批。审批

通过后，签订合作协议，择期挂牌。 

第八条 合作过程中，附属（实验）学校如违反协议规定，

或单方终止协议，学校将终止合作，取消其浙江外国语学院附属

（实验）学校资格，并限期摘牌。 

第九条 附属（实验）学校的协议有效期应不少于 3 年。协

议到期，续签事宜由双方协商决定。协议终止后，原附属（实验）

学校应终止使用“浙江外国语学院附属（实验）学校”的校名。 

第四章  经费额度与使用 

第十条 在附属（实验）学校挂牌期间，根据学校无形资产

有偿使用的原则，由合作方或附属（实验）学校每年按约定支付

给我校合作经费。 

第十一条 附属（实验）学校合作经费一般由校名使用费与

项目经费构成。附属学校每年校名使用费原则上不低于 100 万，

项目经费原则上不低于 30 万。实验学校每年校名使用费原则上

不低于 60 万，项目经费原则上不低于 20 万。 

第十二条 对于办学质量高、学校声誉好，能为本校教职工

子女入学提供方便和减免学费的合作对象，经学校批准，可协商

酌情减免校名使用费。 

第十三条 由二级学院商谈成功的附属（实验）学校，校名

使用费由学校与二级学院按照 7:3 比例分配。项目经费按照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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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服务与合作项目有关办法使用和管理。 

第五章 运行职责 

第十四条 合作处根据协议负责附属（实验）学校协调、统

筹、质量管理，有序推进合作开展；加强相关工作的指导、全过

程的监督;督促合作经费落实及附属（实验）学校挂牌、摘牌工

作。 

第十五条 二级学院应明确分管领导，建立附属（实验）学

校指导团队，确定项目负责人。分管领导全面负责保障学院的师

资调配和项目质量；指导团队负责明确附属（实验）学校具体的

合作规划、项目内容，以及日常监督；项目负责人负责附属（实

验）学校的项目实施和管理。 

第六章 其他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浙江外国语学院

附属（实验）学校发展与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浙外院办〔2017〕18

号）、《浙江外国语学院附属（实验）学校经费收取与分配规定》

（浙外院办〔2017〕19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合作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0 月 25 日印发   


